
壹、序說

茲鑒於近年來我國土地虛偽登記詐騙案件

時有所聞，此引起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地政

司）注意而訂頒土地登記機關如何防範或阻

止詐騙事件發生之相關具體作法1，地方主管

機關（如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亦據以修訂防

範疑似詐騙及偽冒申辦登記案件處理要點2。

此一連串土地登記防詐措施亦引致檢討我國

現行土地登記審查制度之呼聲，簡言之，我

國現行繼受德國法所採之「土地權利登記制

度」3、並採較高密度之「法定（實質）審查

主義」4，依理發生土地虛偽登記之機率應不

高，始為合理。但如前所述，證諸事實並非

如此，則是否在登記機關依法進行審查時出

了哪些問題，得否予以類型化後、據以研擬

改善對策。又依據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規

定，因發生土地虛偽登記受有損害時，地政

機關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基於土地

登記審查據有多階段行政行為（處分）之特

性，則地政機關雖應負擔「終局」損害賠責

任，但得否對加害機關代位求償？亦值關

注。再者，對於土地虛偽登記之現行司法實

務見解為何？此亦有助於行政（地政）機關

檢討現行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相關審查規

定之妥適性，此外，本文本擬對德國土地登

記審查制度稍予探討，但基於篇幅限制而予

割愛5。基上所述，本文撰寫內容之安排除第

一章（序說）之外，第二章乃進行我國現行

土地虛偽登記與損害賠償制度；於第三章分

析土地虛偽登記之司法實務見解，以利探求

現行土地法第68條等法規範內容；接者於第

四章探討土我國現行土地虛偽登記詐騙類型

與檢討登記審查應有之審查密度，並以此章

作為本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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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例如得參內政部113年11月20日台內地字第1130266670號會議紀錄。

註2：例如得參「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加強防範疑似詐騙及偽冒申辦登記案件處理要

點」，計22點，114年5月24日修訂（100年2月10日訂定）。

註3：該登記審查制度之意涵為：不動產物權及其歸屬為登記對象，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僅有當事人

之意思表示一致尚不生效力，必須經登記機關依法審查確定，並踐行法定登記之形式後，始生效

力。其所具相關特色得歸納為：1.登記為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發生變動之生效要件；2.登記審查採

事實（合法）之審查主義；3.登記簿上物權記載事項具有登記之公信力；4.登記簿編制採物之編成主

義；4.登記權利事項形成不動產物權之權利鏈條；以及6.登記事項僅限於不動產物權之靜態內容。進

一步得參陳明燦（2023），《土地法導論》，修訂4版，第219-221頁，新北：自刊。

註4：其審查之主要重點（射程範圍）可為：1.登記申請書所載事項是否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相符；2.證明

文件是否真實；3.申請登記之權利有無私權爭執；4.申請登記之內容有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以及

5.其他事項。進一步得參陳明燦，前揭書，（見註3），第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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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有關德國不動產登記審查十大原則（得做為我國防杜土地虛偽登記之重要參考對象）以及登記審查

制度規範，進一步得參陳明燦（2024），〈論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與契約公證法律問題：以德國相

關法制為中心〉，台灣法學基金會，《財產法暨經濟法雜誌》，第75期，第5-7頁。

註6：得參溫豐文（2016），《土地法》，修訂版，第187頁。

註7：得詳焦祖涵（2001），《土地法釋論》，91年增訂3版，第430-431頁，台北：三民。

註8：得參陳立夫（2018），《土地法釋義（一）》，增訂版，第137-138頁，台北：元照。

註9：其他持相同見解者得參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4520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95年

度台上字第978號判決、年度台上字第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1977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

1769號判決、及103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判決。

註10：例如得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20號判決，其謂：「查不動產登記關係人民權益甚鉅，地政

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業務之人員為不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應本於專業知識

貳、我國現行土地虛偽登記與損害

賠償制度

一、土地虛偽登記

（一）土地虛偽登記意涵與過失責任

首先，有關土地「虛偽」登記之定義，土

地法或土地登記規則均未明確定義，原因為

何？不得而知。茲於學說理論之見解上概有

下述三說，有謂係指「（登記人員）明知為

不實之事實而竟為之登記」者6；亦有謂「明

知申請人為不實之事實，而竟構其事，或登

記人員自己為不實之事實，而為登記」者7；

事實上，該兩者之實質意涵應為具相同性，

因其對虛偽之認定係採「故意過失責任主

義」。此外，亦有認為係指「縱使登記人員

不知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存有偽造不實之情事

而為之登記者，亦應屬登記虛偽之範疇」8，

亦即對虛偽登記文件未予以審查、排除而仍

為登記者，是其與前揭兩見解上有所間（蓋

加重登記人員之審查責任）。又土地「虛偽

登記」於司法實務上之意涵為何？概可歸納

為下述三種見解。然而，倘若係因第三人施

以詐術（如偽造或變造土地登記原因相關證

明文件）而使登記機關發生虛偽登記、進而

致使真正權利人之權利受損者（例如喪失土

地所有權）者，地政機關是否仍應須負擔賠

償責任？均值注目。

1.重大過失責任說

茲於司法實務上，按最高法院83年

度台上字第1904號判決之意旨，其略

謂：「登記虛偽則指地政人員明知或可

得而知登記原因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

而言，如地政機關之登記錯誤、遺漏或

虛偽，係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者，

則不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前段適

用範圍。」則揆諸上文所述，該則司法

見解對土地「虛偽」登記之意涵係採

「故意過失責任」9。

2.抽象輕過失責任說

（例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

333號判決略謂：「所謂登記虛偽包括

地政機關承辦人員疏未注意申請登記文

件不實，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該登

記嗣因前項虛偽被塗銷，致抵押權人受

損害之情形」；又如登記人員於為審查

登記相關文件時，應負「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亦即應本於專業知識

及技術而為審查10，該則司法見解對土

地「虛偽」登記之意涵係採「抽象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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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據以審查不動產登記申請之文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

處分。」此外，亦得參（例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4號判決與106年度台上字第199號判

決。

註11：例如得參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

第1108號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判決、及106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判決。

註12：事實上，憲法第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

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是其係採注意程度較高之

「無故意過失責任主義」，但其性質係屬原則性之揭示。

註13：有關該號裁定對於「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歸責原則」之進一步解說，得參陳任炫（2024），〈土

地登記損害賠償之歸責原則及與有過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017號裁定評釋〉，《司法

新聲》，第145期，第66-72頁。另亦得參李建良（2023），〈土地「虛偽登記」的國家賠償責

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01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釋義〉，《台灣法律人》，第24期，第

137-147頁。陳冠甫（2023），〈論第三人詐害行為所生之登記損害賠償責任—評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3017號提案裁定〉，《月旦律評》，第10期，第104-110頁。以及陳明燦（2020），

〈我國土地虛偽登記及其損害賠償法律問題之分析〉，《台灣法學雜誌》，第401期，第1-16頁。

失責任」。然而問題是：該「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之內容有無包括「第三

人施以詐術而致虛偽登記」者？尤其當

該虛偽登記所涉及文件係由地政機關以

外機關所出具者，是否仍屬「虛偽登

記」之射程範疇而應由地政機關負起賠

償責任，不無疑義。

3.推定（相對）無過失責任說

此說主要體現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大字第3017號民事裁定，其謂：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除非地政機關能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

害人外，否則即不實登記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不以登記人員就有故意或過失為

要件。」先前尚有其他採類似之司法見

解11。茲就文義解釋之視角，該號裁定

意旨實與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內容

無異，但可統一解釋指揭所論虛偽登記

之學說見解紛爭，其係採「推定（相

對）無過失責任」。

綜上所述，本文除贊同前揭最高法院

大法庭裁定之見解，首先，須指出者

為，相較於登記之錯誤與遺漏，多半源

自於登記人員本身之「疏忽行為」所

致，其採「無過失責任」，於適用上較

無爭議。但對於虛偽登記若採「無過失

責任」，尤其對於相關登記文件（如身

分證明）存有偽造毫無所悉前提下，若

仍須負擔國家賠償責任，或許對於登記

審查人員「過於苛責」，似非無據。然

而基於不動產交易安全具社會重大性

（高度公共利益），相較於國家賠償法

第2條第2項之國家賠償責任（採「故

意過失責任主義」）12，立法者經由土

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規定內容，其性質

應可解為係屬一種特殊性之法定「國家

結果責任」，其屬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

定而應優先適用13。再者，於虛偽登記

之前提下，探究「侵權行為何在與行為

（加害）人屬何」（詳下述），應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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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判定國家賠償責任歸屬之重要依據，

進言之，對於地政機關與其他加害機關

間賠償責任之釐清（分派），或者地政

機關於履行賠償責任之後，能否對之據

代位求償，毋寧亦屬重要課題。

（二）�土地虛偽登記加害原因與損害賠償責

任歸屬

如前所述，於土地虛偽登記實務上，其發

生原因常見係由第三人施以詐術而致使登記

機關為虛偽登記，謹依據虛偽登記之發生

「原因」，歸納其侵權行為與應負責任之類

型如下，或可做為檢討地政機關依據土地法

第68條第1項本文規定，對受害人於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之後，能否對其他加害機關依據加

害比例代位請求「分擔（攤）」賠償數額

（比例）之重要依據：

1.�純屬第三人之故意侵權行為（責任）：

例如第三人提供虛假資料向登記機關

申請登記，故而其主觀心理狀態多屬故

（犯）意（明知其結果而有意使其發生

之謂），則於侵權行為（責任）法上，

此種虛偽登記所引發之賠償責任應屬故

意侵權責任，按理其受害人應向該申請

登記之「加害人」求償。

2.�係屬登記人員之過失侵權行為（責

任）：

係指登記人員與申請登記人並無惡

（故）意串通以進行虛偽登記，僅登記

審查人員係出於「過失」對於申請相關

資料未確實善盡審查職責所致，並致使

他人權利受損，則按理受害人應向登記

機關與申請登記加害人求償。

3.�係屬登記人員與登記申請人之（複數）

故意共同侵權行為（責任）：

此係指登記人員與申請登記人有惡

（故）意串通進行虛偽登記（故意共同

侵權行為；故意共犯），於此情形下，

登記機關與申請登記加害人應依其「各

自責任」之輕重而向受害人負擔相應之

賠償責任。

4.係屬多數人之過失侵權行為（責任）：

此係指無共同犯意之多數人所造成之

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例如包括登記

人員、相關機關（如戶政或稅捐機關）

與登記申請人，前兩者之間並無共同犯

意而進行之虛偽登記，而於實務上，登

記所涉虛偽文件多係由登記申請（加

害）第三人蒙蔽其他機關所出具（作

成）者，而導致登記人員於審查時未能

再次「確認」出具該等資料之真實性而

逕予以登記入簿。

基於上文所述，本文以為，「侵權行為何

在與行為（加害）人屬何」實為判定賠償責

任歸屬（分派）之基礎，則於第一種類型下，

依侵權責任法理，土地虛偽登記之受害人應

向加害人求償，但於實務上，絕大多數加害

人已逃之夭夭而無從追索，復基於土地法第

68條第1項規範意旨（採推定無過失責任主

義），應由地政機關負損害賠責任，幾乎已成

通說，是除非登記審查人員有重大過失，地

政機關始得向之代位求償；於第二、三種類

型下，為保障受害人權益，登記審查人與加

害人對於受害人應連帶賠償責任，然因加害

人逃之夭夭，同樣地，基於現行土地虛偽登

記賠償責任係採推定無過失責任主義，則應

由地政機關負損害賠責任，並於賠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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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4：土地法第55條第1項與土地登記規則第55條第1項參照。

註15：土地登記規則第3條與第6條參照。

再向有重大過失之登記審查人員代位求償；

最後於第四種類型下，地政機關對於受害人

仍應負賠償責任，僅於登記審查人員無重大

過失之情形下，地政機關於賠償後得否對於

其他（加害）機關依其各自所應負擔責任比

例，代位向其求償等問題而值得注目。

（三）�土地虛偽登記與登記（賠償義務）機

關代位求償

承前所述，於第四種情境之下，地政（登

記）機關於向受害人履行賠償責任之後，對

於其他加害機關得否代位求償？概有下述二

說：

1.否定說

此說主要係立基於下述之論點：

(1)符合現行土地登記制度採「權利登

記制」之意旨，登記機關於土地權

利登記制度之規範意旨下，本應負

高密度之審查注意義務。

(2)現行法規明確規定登記人員須於審

查證明無誤（簽註審查意見）後，

始得公告與登記入簿14。

(3)土地登記機關為土地登記入簿之終

局法定機關15，故而為（虛偽）登

記之原處分機關。

(4)土地登記以外機關僅為土地登記審

查機關之職務協助機關，例如戶政

機關對於當事人申請土地繼承登記

之出具「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

謄本」，雖此對於登記機關具有

「處分構成要件效力」，但登記機

關仍須依職權自行判斷登記申請人

所提交證明文件（他機關基於職務

協助所出具者）是否真實無偽。

(5)此說符合現行司法實務判決之主流

見解，例如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大字第3017號民事裁定之意旨，

即為明證。

2.肯定說

此說論點主要係基於「權責衡平原

則」之意旨，蓋固然地政機關是登記處

分之最終作成者，但其他機關基於「有

權利即有責任」以及所出示登記文件對

登記機關具有處分構成要件效力，則若

未確屬經審查明確即核發錯誤之證明文

件（如印鑑證明書），致使登記機關為

虛偽登記、並生受害人之權利受損者，

應負擔一定比例之賠償義務。

3.本文見解

(1)地政與其他行政機關同一行政主體

之國家，應避免國家自我求償

按我國國家賠償之主體為國家及

其他公法人，此觀國家賠償法第2條

第2項、第14條規定即明。又國家為

賠償主體時，為便於人民請求賠

償，同法第9條始規定賠償義務機

關，該機關係代國家行使權利履行

義務，其權利義務仍歸屬於國家，

而非歸屬於機關，故而同法第2條3

項、第4條第2項規定之賠償義務機

關之求償權，即應歸屬於國家。準

此，倘賠償義務機關與受求償機關

均為國家之行政機關，因其權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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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同說得參陳任炫，前揭註13，第70頁、以及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526號判決。

註17：關於登記費之進一步定義，得參土地法第65條與第76條。

註18：主要參考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又基於篇幅限制，本文精簡相關判決（「裁定」不計入），目

前最新判決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國更六字第1號民事判決，合先敘明（最後瀏覽日：115年

01月10日）。又本文僅選錄：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國字第12號判決；2.臺灣高等法院99

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4號判決；3.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49號判決；以及4.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重上國更六字第1號判決。期間尚有下述歷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重上國字第12號

判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國更（二）字第4號判

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7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重上國更（三）字第5號判

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20號判決、以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

務歸屬於同一行政主體之國家，為

免國家之自我求償，自無代位求償

之保護必要16。

(2)土地法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

首先，土地法（第70條第2項）與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均規

定，如登記（公務）人員涉有重大

過失者，應向地政（賠償義務）機

關償還所賠償之數額（亦即賠償義

務機關具有代位求償權），並撥歸

登記儲金。須指出者為，以土地虛

偽登記為例，患有重大過失之登記

人員所屬登記機關與其上級機關

（ 亦 即 地 政 機 關 、 賠 償 義 務 機

關），兩機關之業務具有上下隸屬

關係，寬言之，其仍屬同一機關而

得為機關內部之相互代位求償，故

而其與地政機關向地政以外之其他

加害機關所為代位求償，兩者之性

質尚有不同。

(3)地政機關設置登記儲金、專備賠償

之用

基於土地虛偽登記所生賠償之財

源挹注，土地法第70條第1項規定：

「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百

分 之 十 作 為 登 記 儲 金 ， 專 備 第

六十八條所定賠償之用。」則基於

土地登記儲金係來自於登記費17，其

性質類似登記之保險金，而虛偽登

記亦屬廣義之錯誤登記，故而，基

於「專款專用原則」，地政機關已

有賠償之財源，是應無再向其機關

代位求償之權利（理由）。

參、土地虛偽登記審查密度—以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國

更（六）字第1號判決為例

一、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國更（六）

字第1號判決18

（一）法律事件概要（詳表1）

上訴（受害）人為王澤庸、楊王照子、王

玉女、王焜池、王培基與王萬子；被上訴

（加害）人為台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台北

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

所、以及財政部台北國稅局。按已故王諸齊

（民國80年2月22日死亡；下同）之繼承人，

就王諸齊所遺坐落台北市○○區○○段○○

段 3 7 號 （ 應 有 部 分 四 六 七 三 ○ 分 之

五六四六），及同段六小段172、174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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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二）土地，已於81年3月

15日申報並繳清遺產稅。92年10月間，有不

知 名 之 （ 加 害 ） 第 三 人 （ 下 述 之 「 己

○○」）持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王

萬子設籍之台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請領

戶口名簿、王諸齊之全戶及除戶戶籍謄本

時，該戶政事務所竟疏未查驗所提示之身分

證，即予核發，該第三人旋將領得之戶籍謄

本予以變造。嗣第三人持偽造之「王萬子」

身分證及上開戶口名簿，先後於92年10月3

日、6日向改制前台北縣新店戶政事務所申辦

「王萬子」之戶籍遷移，將王萬子之原籍台

北市○○路○段○○○號，遷至改制前之台

北縣新店市○○路○段○○○號四樓，並辦

理印鑑登記及申領印鑑證明，新店戶政事務

所亦疏未核實即受理登記，並發給「王萬

子」新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書。同年月14

日，該第三人再冒「王萬子」名義，委由陳

秉豐向財政部台北國稅局，申請核發王諸齊

之「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

書」，台北國稅局明知王諸齊之遺產早已完

成申報、繳清遺產稅，卻率爾核發，嗣陳秉

豐持上述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變造之

戶籍謄本，「王萬子」新戶籍謄本、印鑑證

明，前揭同意移轉證明書，及以王萬子為唯

一繼承人之不實繼承系統表、謊稱所有權狀

遺失之切結書等文件，向台北市大安地政事

務所申請辦妥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系爭土

地之繼承登記，並獲大安地政事務所發給系

爭土地之新所有權狀後，該第三人即另委託

代書，於同年10月間將172、174號土地移轉

登記予施能富等人，各該受讓人再移轉登記

予澎湖縣望安鄉公所；37號土地則先移轉登

記予陳嘉慶等人，嗣再輾轉登記予台北市及

林宴夙等人，造成該等第三人具有土地登記

公信力規定之適用（亦即其土地所有權登記

不會被塗銷登記），故而上訴人受有土地權

利之損害（土地所有權喪失）。

表1：本案土地虛偽登記事件紀要

時間（民國） 案 件 記 事

80.2.22 被繼承人王諸齊死亡

81.3.15 系爭土地已申報並繳清遺產稅

92.10.3
不知名第三人持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其設籍之台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請領戶

口名簿、被繼承人之全戶及除戶戶籍謄本(虛偽登記之源頭或重要因素)

92.10.6
不知名第三人向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申辦「王萬子」之戶籍遷移，將原籍台北市遷至改

制前之台北縣新店市，並辦理印鑑登記及申領印鑑證明

92.10.14
訴外人陳秉豐向財政部台北國稅局，申請核發被繼承人之「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

轉證明書」

92.10.15

訴外人陳秉豐持偽造之身分證，變造之戶籍謄本，「王萬子」新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同

意移轉證明書，及以王萬子為唯一繼承人之不實繼承系統表、謊稱所有權狀遺失之切結書

等文件，向台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申請辦妥該繼承登記，並獲系爭土地之新所有權狀

92.10.21~

委託代書，將172、174號土地移轉登記予施能富等人，各該受讓人再移轉登記予澎湖縣

望安鄉公所；37號土地則先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嘉慶等人，嗣再輾轉登記予台北市及林宴

夙等人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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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依據本文撰寫意旨以及篇幅限制，本文省卻另一爭點（損害賠償數額認定），併予敘明。

（二）（主要）法律爭點19

土地虛偽登記若係由第三人施以詐術行為

造成上訴人權利受損者，是否亦屬土地法第

68條第1項前段適用範圍（被上訴人是否亦應

負擔賠償責任）？

（三）相關判決內容摘述

茲依相關判決作成之「時間先後」予以臚

列（原則上為「照錄」其內容）以窺探相關

判決對於本件所涉土地虛偽登記事件見解之

變動與趨勢，謹檢錄本案所涉及之判決（見

註18）如下。

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國字第12

號判決（96年6月25日；大安地政事務

所不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上訴人所指第三人盜賣行為係發生於

92年10月間，上訴人於94年9月27日請

求國家賠償，上訴人於95年3月27日提

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向彼等

及王萬子為連帶給付，同年4月25日增

列王萬子為原告，足見其請求權均未罹

於時效。次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

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

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

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成立要件除

公務員執行職務之行為有故意或過失，

且其行為係屬不法外，尚須其行為與損

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而所謂相當

因果關係，係指有此行為，依客觀觀

察，通常即會發生此損害者，是為有因

果關係；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損害，

或雖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損害者，

即為無因果關係，茲進一步論述如下：

(1)松山及新店戶政事務所之過失責任

認定

戶口名簿非辦理土地權利移轉登

記時必備文件，且第三人申請王諸

齊、王陳巧除戶謄本，係加以變

造，再持以辦理系爭土地之繼承登

記；另戶政機關出具之印鑑證明，

係用以證明該印文係某人印章所蓋

用之文件，不以辦理不動產產權變

動登記為限，辦理產權變動登記

時，印鑑證明亦非唯一之文件，且

第三人如未變造王諸齊、王陳巧除

戶謄本，掩蓋王諸齊有多數繼承人

之事實，必無法冒用王萬子名義為

單獨繼承登記，進而冒名移轉所有

權予他人；可見松山戶政事務所及

新店戶政事務所之行為，通常均不

致造成上訴人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

之結果，主要係肇因加害人於嗣後

以虛偽假造之資料辦理土地所有權

變更登記所致，是應認其行為與上

訴人所受損害無相當因果關係。

(2)財政部台北國稅局之過失責任認定

其所出具之系爭同意移轉證明

書，僅係證明被繼承人遺產稅已申

報並經調查核定完竣，主要目的在

令人知悉其上所載財產已無核課遺

產稅之問題，非作為繼承人身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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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產權證明之用，不論台北國稅

局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有無過

失，依客觀觀察，其核發行為通常

亦不生上訴人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

之結果，亦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

(3)大安地政事務所之過失責任認定

大安地政事務所提出繼承登記申

請書雖蓋有「經核對身分證無訛」

之印文，惟此係核對委託代理人甘

逸婷之身分，合乎（行為時）土地

登記規則第37條、第41條規定，自

難謂其未查驗王萬子身分證有疏

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第1項

第1款至第3款、第4項規定，申請繼

承登記，應提出載有被繼承人死亡

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

謄本、繼承系統表等文件，該繼承

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

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

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

任，並簽名。第三人冒用王萬子名

義申請系爭土地之繼承登記，提出

繼承系統表表示王萬子為王諸齊之

唯一繼承人，並為合於上開規定之

切結，而依其提出之王諸齊戶籍謄

本及王萬子現戶籍謄本，其內容足

以證明繼承系統表所載內容，已備

齊法定文件，至於偽造之王諸齊除

戶（應係全戶）謄本及王陳巧除戶

謄本均非必備文件，大安地政事務

所並無審查之必要。況當時除戶資

料數位化系統尚未完成，除戶謄本

係由戶政人員自所保管之戶籍資料

簿中影印核發，無法完全排除影印

過程所致之戶籍資料欄之邊線失

真，是上訴人以變造之王陳巧除戶

謄本邊框有數條為爭執，亦非可

採。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第1款

規定，申辦繼承登記，未能提出權

利書狀者，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

結書，應於登記完畢時公告註銷。

是繼承人申請土地所有權繼承登

記，雖未提出被繼承人之所有權

狀，仍得以切結方式代替所有權狀

之提出。第三人冒用王萬子名義申

辦繼承登記，雖未能提出系爭土地

所有權狀，但已出具切結書，應認

符合上開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又

內政部訂定之「加強防範偽造土地

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6點雖規

定「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

件，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明文件，

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或向權

利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發機關查

證」，惟所謂之原因證明文件，就

本件係指王萬子繼承取得系爭土地

之證明文件，非審查上開切結書內

容之真正，上訴人謂大安地政事務

所應審查切結書內容之真正，亦非

可採。末查本件係辦理繼承登記，

應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之規

定，即由申請人檢附切結書，於移

轉所有權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原所

有權狀，非屬土地法第79條所定因

損壞或滅失請求換給或補給權狀之

情形，亦無台灣省各地政機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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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資料及權狀管理防範措施貳、

二第7款規定之適用。

綜之，自稱「己○○」之不知名

人士，向被告大安地政事務所聲請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過戶之文件，

計有：①以「王陳巧」為戶長之偽

造戶籍謄本三份；②新店戶政事務

所核發之「己○○」最新戶籍謄

本；③新店戶政事務所核發之「己

○○」印鑑證明；④遺產稅逾核課

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⑤繼承

系統表及⑥「己○○」之切結書，

上開②、③、④之文件係由上述各

單位所核發，而⑤、⑥文件係由當

初申請之「己○○」所書立，均非

屬偽造，當無被告大安地政事務所

於執行該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是否

有過失之問題，至①部分，固係屬

偽造之戶籍謄本，惟該戶籍謄本係

由不知名之第三人以偽造之文件向

被告大安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者，

其損害之發生係由第三人詐術行為

所造成，非被告大安地政事務所之

行為所造成，依前述有關土地法第

68條第1項之說明，已難認被告大安

地政事務所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可

知，被告大安地政事務所人員確已

依形式審查有關系爭三筆土地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所須之資料，應認其

已盡應注意之審查義務，故而，上

訴人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所受之損

害，大安地政事務所無庸負賠償責

任。

2.�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重上國更（一）

字第4號判決（102年1月29日；大安地

政事務所不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謹檢錄其理由如下：

(1)土地虛偽登記不屬土地法第68條第1

項前段適用範圍

土地虛偽登記係指地政人員明知

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文件為不實仍

為登記者而言。如地政機關之登記

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第三人之

詐術行為所致者，則不在土地法第

68條第1項前段適用範圍。

(2)系爭繼承登記既係基於第三人詐術

所為，不屬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前段

適用範圍

本件（加害）第三人嗣後持王萬

子現在戶籍謄本、印鑑及印鑑證明

申請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他人，各該公文書既為新店戶政事

務所核發，大安地政事務所據以登

記，亦無不法可言。是大安地政事

務所准將系爭土地由王萬子單獨為

繼承登記，並無故意或過失，其後

准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施

能富等人，亦非不法，是系爭繼承

登記既係基於第三人詐術所為，依

首揭說明，大安地政事務所就上訴

人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損害，尚

無庸負賠償責任，上訴人請求大安

地政事務所賠償，難謂有理。

(3)登記人員因故縱未採用調閱原案比

對或與請求原文件核發機關協助審

認文件真偽之審查方式，亦無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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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失

依內政部90年8月16日台（90）內

地字第0000000號函訂定發布之「加

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

事項」第2點規定「登記機關應將歷

次核發不同版之權利書狀樣式、防

偽措施說明、機關印信、歷任首長

簽字章及其任期等資料以密件建檔

保存，供審查人員查對並列入移

交。」第3點規定「登記機關接收登

記案件時，應確實核對送件人身

分，並查核所附權利書狀、印鑑證

明、身分證明及稅捐繳（免）納證

明等有關文件，發現上述文件有疑

義時，應調閱原案比對或與原文件

核發機關聯繫，請其協助審認文件

之真偽。」該第2點所謂應建檔保存

之資料，係登記機關內部之資料，

非指登記機關應建檔保存其他機關

（包括戶政機關）之資料。又第3點

規定審查人員發現申請人檢附之文

件有疑義時，始須進一步調閱原案

比對或與請求原文件核發機關協助

審認文件之真偽，可見審查人員並

非一律應採用調閱原案比對或與請

求原文件核發機關協助審認文件真

偽之審查方式。至審查人員認定申

請人檢附之文件有無疑義，其審查

方法應為目測及當時通常得使用之

輔助工具，如該文件疑義非審查人

員目測所能發現，且當時無其他輔

助工具可供審查人員即時核對發

現，難謂審查人員未能發現疑義，

致未採用調閱原案比對或與請求原

文件核發機關協助審認文件真偽之

審查方式，有何故意或過失。

3.�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49號判決

（103年6月25日；再次廢棄原審法院

判決；大安地政事務所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茲檢錄其理由如下：

(1)土地虛偽登記未排除登記錯誤、遺

漏或虛偽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

之情形

按地政機關除能證明登記錯誤、

遺漏或虛偽之原因，係可歸責於受

害者外，應就登記錯誤、遺漏或虛

偽致受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件最高法院前次發回意旨已予指

明；且未排除登記錯誤、遺漏或虛

偽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之情

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78條第4項規

定，受發回法院自應以該廢棄理由

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究明

本件是否屬該土地法所稱虛偽登記

之情形，是否可歸責於上訴人；乃

原審竟以大安地政事務所所屬公務

員辦理系爭土地之繼承登記及所有

權移轉登記未有故意、過失，且繼

承登記係基於第三人詐術行為，大

安地政事務所無須負賠償責任為

由，否准上訴人之請求，於法已有

可議。況不動產價值不菲，土地登

記復具公示性及公信力，基於人民

財產權之保障，地政機關就不動產

權利之變動，原應本於專業知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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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民法第535條規定參照。

技術，負較高之審查責任20，地政主

管機關鑒於不肖之徒常利用偽造之

文件取得土地，乃訂定上述注意事

項、防範措施，就未能繳附原權利

書狀或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等歹

徒慣用之手法，特設防範機制，規

定「登記機關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

明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

簿或向權利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

發機關查證。於公告原權利書狀作

廢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

住 所 、 登 記 簿 登 記 住 所 併 同 通

知」、「登記機關辦理公告時應同

時以雙掛號通知登記名義人，如同

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者，應按新舊

地址寄送，所寄之通知不克送達

時，應進一步加以研判」，以利審

查人員遵照。

(2)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第1款切結書並

未能排除登記機關須依法審查之義

務

承前所述，為防止土地虛偽登

記，對於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申請

繼承登記或同時辦理住址變更之案

件，自不得僅因申請人提出土地登

記規則第67條第1款之切結書，即認

地政機關無須依上開注意事項或防

範措施為審查。原審徒以本件係辦

理繼承登記為由，認無上開注意事

項或防範措施規定之適用，進而認

定大安地政事務所未有疏失，亦嫌

速斷。

4.�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國更六字第

1號判決（114年6月11日；大安地政事

務所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茲檢錄其理由如下：

(1)土地虛偽登記亦包括第三人施以詐

術行為所致者

土地法第68條為國家賠償法第6條

規定，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

應優先適用。揆其立法意旨係在貫

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使

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地登

記之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

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自不因是

否有第三人詐術行為涉入，而為不

同認定。

(2)登記人員對高價值不動產須負高密

度審查義務

不動產登記關係人民權益甚鉅，

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業務之人員

為不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自應本於專業知識

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

務，據以審查不動產登記申請之文

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處

分。又內政部「加強防範偽造土地

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

「登記機關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明

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

或向權利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發

機關查證。於公告原權利書狀作廢

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

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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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由土地法第68條規定可導出此一結論，其中第1項但書規定：「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

害人時，不在此限。」反面解釋，若地政機關舉證證明受害人與有過失者，則得免賠。

註22：得參陳任炫，前揭註13，第71頁。

及臺灣省各地政機關加強地籍資料

及權狀管理防範措施第貳之二第7款

規定「凡申請書狀補給登記案件及

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件，

登記機關辦理公告時應同時以雙掛

號通知登記名義人；如同時辦理住

址變更登記者，應按新舊地址寄

送，所寄之通知不克送達時，應進

一步加以研判」，皆定有明文而須

為審查人員所應恪遵者。

（四）�本文見解（大安地政事務所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1.�登記機關依法係為土地申請登記之終局

處分機關

基於我國土地登記係採「權利登記制

度」之故，尤其（都會地區）不動產價

值往往高昂、而須予高度確保其交易安

全，此已成為國家之重大公共利益，此

外，憲法第15條亦揭示國家應保障人

民（土地）財產權，則登記機關於為

（申請型）登記審查時，實應採高密度

審查主義。此外，登記機關依法是土地

申請登記之最終登記處分之原處分機

關，固然，登記申請人所提交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或可來自地政機關以外之其他

機關所核發者，惟基「法定權責」以及

「權責恆定原則」之意旨，登記機關仍

應自行負擔查核責任，以做為登記處分

作成之基礎。

2.�登記機關對土地審查依法應採推定（相

對）無過失責任、對虛偽登記須先證明

受害人具歸責事由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文義解釋

（相對無過失責任）21以及國家賠償法

第2條2項之規範意旨（抽象輕過失），

登記審查（公務）人員於審查登記申請

案件時，至少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另者，同法條第1項但書規

定：「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

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基於反面解

釋，若地政機關舉證證明受害人與有過

失者，則得免賠，此係屬地政機關與受

害人間之舉證責任轉換規範。事實上，

受害人對於地政機關舉證證明其具有過

失性有其困難，基於「舉證之所在、敗

訴之所在」之原理，故而立法者乃課予

地政機關於土地虛偽登記情況下，須先

證明受害人與有過失（如後害人全權委

託違法地政士申辦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

以及連件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始不

具可歸責性、而得免賠。然而亦有學者

認為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但書應修正為

「地政機關能證明其對於（虛偽）登記

無過失者，不在此限22。」於此情形

下，無可避免地將會碰觸地政機關對虛

偽登記應具有之「審查密度」？亦即對

於他機關所出示證明文件之審查密度為

何，對此，本文上述已認為：基於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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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例如就本案而言，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針對繼承登記涉及證明文件之真偽判定責任，即得主張不

具可歸責事由（不負擔審查義務）：①以「王陳巧」為戶長之偽造戶籍謄本三份；②新店戶政事務

所核發之「己○○」最新戶籍謄本；③新店戶政事務所核發之「己○○」印鑑證明；④遺產稅逾核

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⑤繼承系統表及⑥「己○○」之切結書，蓋上開②、③、④之文件係

由上述各單位所核發（對其真實性不須履行再為確認義務），而⑤、⑥文件係由當初申請之「己

○○」所書立，均非屬偽造，大安地政事務所於執行該職務行使公權力時，當無與有過失問題（對

於文件是否真實不須履行鑑定義務），至①部分，固係屬偽造之戶籍謄本，惟該戶籍謄本係由不知

名之第三人以偽造之文件向被告大安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者，其損害之發生係由第三人詐術行為

所造成（故而文件是否偽造不須再向戶政事務所履行查證義務）。

註24：得參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15號民事裁定，其謂：「…經囑託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

公會委由輪值之楊長達估價師鑑定結果，系爭土地作道路使用，短期間內被徵收可能性不高，無法

開發、利用、收益，不適用成本法、收益法；而採比較法，以假設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

之市場收購價格為評估基準，系爭土地與同區域比較標的各項個別及區域因素比較差異百分比率，

計算鑑定系爭土地市價為新臺幣（下同）5,217萬9,535元，…。」

註25：此處所述之資料主要來源係由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於2025年3月所提供，謹此致謝。

產價值高昂、憲法上（土地）財產權保

障密度增加以及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已

成為國家重大公共利益之故，地政機關

仍須負高密之度審查義務（至少須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故而於實務

上，地政機關對土地虛偽登記不具可歸

責事由之自證難度將相當的高，亦不易

成立。然若採低密度審查主義23，地政

機關自證難度將大幅下降而容易成立

（自己不具歸責事由），其結果反不利

於受害人之權利保障，亦有悖於我國採

行「土地權利登記制度」之旨趣。

另者，本件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

年度重國字第12號判決作成（96年6月

25日）至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國

更六字第1號判決之作成（114年6月11

日），期間已近20年，此對於訴訟雙

方當事人毋寧是一種折磨，雖然受害人

已獲判勝訴確定，而目前之訴訟爭點乃

在於土地虛偽登記之損害賠償數額應如

何估計，對此，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

字第1815號民事雖已作出裁定24，至盼

能儘早確定，雖不屬本文應探究議題，

但均屬重要者，簡言之，如何於現行土

地法關於虛偽登記（當然亦包括錯誤與

遺漏登記；但僅有68、70、71，計3

條）之損害賠償事項（如損害發生時間

以及受害人求償權行使期限等）妥予規

定，以體現出登記機關審查人員於為審

查登記時，與一般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不

同之處，並進而建構土地登記審查賠償

完整法體系、而非僅得準用國家賠償法

之相關規定。

肆、土地虛偽登記詐騙類型與登記

應有審查密度（代結論）

一、現行土地虛偽登記詐騙類型與防範

措施簡析25

（一）詐騙類型

按於登記實務上概可包括下述詐騙類型：

1.假造證件冒領文件：於實務上多發生於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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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於此須注意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申請人申請身分證明文件）與第41條（當事人免親自到場）規

定內容。

註27：土地登記規則第123條參照。

註28：茲以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為例，土地所有權人（抵押權設定義務人）若於申登時檢附印鑑證明、或

當場核對身分時表明確實欲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者，登記機關一般無法得知該詐騙情事。

偽假造證件辦理繼承登記，例如本文上述之

訴訟案件即屬之。2.冒名申辦登記：例如假

冒所有權人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舉例而

言，雙胞胎弟弟趁哥哥住院期間，冒名前往

地政事務所及戶政事務所，以遺失為由補發

取得哥哥的不動產權狀、身分證、並將印鑑

與印鑑證明改為自己所有後26，再分別與銀

行及第三人設定抵押權，以利取得貸款。

3.虛構債權債務事件詐取不動產：例如聲請

債務調解於取得調解筆錄（權利人得單獨申

請登記，且鄉鎮市公所所核發之調解筆錄與

確定判決具同一效力）之後辦理不動產所有

權移轉登記。4.偽造遺囑榨取不動產：例如

偽造代筆遺囑辦理遺贈登記，對於被繼承人

無子嗣或繼承人常住國外，以遺囑指定遺囑

執行人，此無須繼承人會同申辦繼承與遺贈

登記27，尤其遺囑若經公證人公證，更可增

加其可信度而減輕登記機關之注意程度。以

及5.詐騙民眾以不動產套現：例如詐騙集團

以五花八門名義（例如假裝自己是地檢署檢

察官）先取得民眾信賴，再誘使其交出不動

產權狀等資料，並進而設定抵押權登記，以

取得貸款金額28。

（二）防範措施

於實務上，多數地政事務所已實施所謂

「多元推動地籍異動即時通」措施，以為因

應。其內容略以：1.當登記機關受理申請土

地權利變更（例如基於法律行為之買賣或基

於事實行為之判決移轉等），於收件後或異

動完成時，立即以手機簡訊與電子郵件兩種

方式通時當事人，使其知悉，以利其得及時

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及2.宣導摺頁增加地

籍異動即時通資訊效益。積極發布新聞稿、

提升民眾申辦地籍異動即時通之比率。此

外，地政事務所亦得藉由相關地點（例如公

寓大廈社區管委會或松年大學）之公布與公

文書（例如地政文書或稅單）之套印，以增

加地籍異動即時通宣導率以及民眾觸及率。

再者，如何強化民眾防詐觀念，亦屬重要

者，例如遇詐騙應儘速報警處理或撥打165反

詐騙專線。至於地政事務所之間亦應強化橫

向聯繫，例如轉介被害人向案件受理之地所

就日前申辦之（例如）抵押權設定案件聲明

異議，以阻斷後續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例如

連件辦理預告登記）。又地政事務所應與警

察機關合建跨機關防護網，以利攜手阻詐。

最後，地政事務所對於土地權利變更之申請

案件，於審查時尤應特別謹慎，進言之，倘

若申請登記義務人未到現場者，應即時予以

聯繫，若可聯繫上，應施予「關懷提問」、

並做成紀錄；若無法聯繫上，應於登記申請

書內加以簽注（或辦理審查期限延長），再

續行辦理審查作業，以利阻詐。

上列所述措施，對於土地登記之打（防）

詐，皆有效益，然以「地籍異動即時通」此

一措施為例，登記機關若欲「即時通知」當

研 討 會 論 文 分 享

3月號／99



註29：此處所述者主要參考陳明燦∕張捷誠（2019），〈我國不動產登記審查法律問題分析—形式或實

質審查主義〉，《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57期，第16-26頁，但內容已為適度修正。

註30：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第1項參照。

事人（潛在受騙人），皆須以掌握「正確完

整通知資訊」為前提。依目前實務可知，登

記機關本身並無此項資訊而須仰仗警政機關

之協助，然而警政機關本身義務已是繁重，

能否提供正確資訊，非無疑義，故而正本清

源之計，應從我國現行土地登記審查制度著

手改進，或可對於不動產虛偽登記（阻詐）

有所助益。

二、我國土地登記應有審查密度簡析

承前所述，為便於分析起見，此處本文擬

以申請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之「原因事由」

（登記發動原因）及其「登記效力」（登記

完畢效力）兩項基判斷基準、據以說明登記

不動產機關面對（受理）登記案件後應有之

審查（注意）義務（密度）29，該判斷基準

容帶有個人主觀偏誤，合先敘明，謹分述如

下：

（一）�不動產登記機關審查密度—登記發動

原因之視角

1.�基於「法律行為」而為不動產物權變動

者

(1)原則須採高密度審查主義

按只要不動產物權變動原因係屬

民法第758條第1項所定「依法律行

為」者，登記機關對於此種類型之

登記審查密度，原則上依法應為前

文所稱高密度之法定（實質）審查

主義（原則）。稽其原因在於：A.審

查結果作為是否發生創設物權變動

效力之前提要件（登記處分；形成

處分）；以及B.於登記完畢後即生推

定力、公示力以及公信力，尤其是

「公信力」更是肩負維護不動產交易

安全之重要基盤。茲以土地所有權

買賣移轉登記為例，我國登記實務

通常僅要求當事人出具公定（物

權）契約書以證明其「物權合意」之

真實性，但基於不動產物權無因性

理論以及確保其交易安全之故，理

論上，應要求申登人提交物權變動

原因行為（亦即土地買賣債權契

約；私契）。但實務上並非如此，而

是僅要求當事人於土地所有權買賣

物權契約（公契）上為簽名即可（無

法確實審查當事人意思表示之真實

性）30，故若發生「審查不實」（如

對虛偽證明文件未予即時發現），

乃會發生土地虛偽登記以及後續國

家（登記機關）賠償事件。故而基於

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以及確保登記

簿上（權利）登載事項之合法、真實

與有效性，對於當事人所提交資

料，登記機關更應提高審查密度、而

採高密度審查主義。

(2)例外得降低審查密度

登記機關對基於法律行為所生不

動產物權變動登記申請案件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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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1：其規定：「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令請求人提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證明其實係本

人。」

註32：茲登記機關對基於「法律規定」（如民法第876條第1項法定抵押權）而為物權變動申請登記案件

之審查內容與「基於法律事實」者相同，爰省略之。

審查密度之主要原因在於，因為已

有法律授權行使職權之專業人士

（如簽證地政士與公證人），已代替

登記機關（事先）為不動產物權變動

原因行為等之實質審查。亦即如登

記申請人所檢附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如土地買賣契約書）已經公證人認

定私權無爭執、且文件屬實而為公

證者，依公證法第73條前段規定31，

對契約簽訂人「身分真正」已盡實

質查核義務（權利主體適格之確

認）；至於同法第71條則係規定當

事人意思表示真意及事實真相之查

核，核屬權利主體意思表示之確

認，經公證後該兩項證明文件允具

有高程度之真實性、而得「取代」

後續登記機關再次審查（僅為低密

度審查）。再者，若以簽證（或一

般）地政士為例，按地政士法第18

條與第22條第1項規定，其皆有義務

查核不動產契約所涉權利真實與簽

訂人「身分真正」，登記機關應得

免重復查核，凡此皆為運用不動產

登記法上「替代原則」之體現，亦

即經由公證人公證或簽證地政士簽

證之輔助機制，以確保登記申請人

身分真正與內心之真意，而得以減

輕登記審查義務、並提高其以效

率。

2.�基於「法律事實（規定）」而為不動產

物權變動者（原則得降低審查密度、但

仍須考量個案情狀）32

茲因篇幅限制，僅就「繼承」此一態

樣予以分析如下：就繼承而言，我國民

法採當然繼承主義，繼承人於被繼承人

死亡時起，即當然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

之一切權利義務。復基於法定（實質）

審查主義（原則）之五項法定（實質）

審查重點（見註4），該項繼承登記

（確認處分）因與不動產交易案安全無

關而不具有公信力，故而與上文「基於

「法律行為」而為不動產物權變動」之

審查密度相較，原則上，登記機關可採

較低之審查密度。但依民法第759條規

定，繼承人須辦竣繼承登記後始得「處

分」之，此一繼承登記處分之性質應得

解為「確認處分」、而得作為當事人進

一步處分登記標的物之原因實質基礎。

此外，因繼承登記原因事由所涉及之登

記證明文件牽涉甚廣（例如戶政機關所

核發除戶證明與稅捐機關所開立之完遺

產稅證明等），登記機關雖無審查權

限，但其畢竟是繼承登記（確認處分）

之終局作成者而為原行政處分機關，若

有違法而損及當事人權利，基於前文對

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論述，登記機關

仍須負賠償責任。故而對於繼承人與被

繼承人間是否確有合法身分之繼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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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3：遺囑為被繼承人之單獨行為，被繼承人以遺囑表達其處分不動產物權之意思，理論上不可能審查被

繼承人與繼承人或遺贈人間之物權合意。此時於解釋上應認係指被繼承人之繼承遺囑（單方意思

表示）。但如被繼承人未有遺囑時，則依相關繼承法律規定而命補充被繼承人之意思（真意）。

註34：省略基於「具物權效力之債權約定」所生「對抗效力」該種登記類型（因嚴格而言，其非屬不動產

登記之真正類型），併予敘明。

存在、被繼承人之遺囑33是否真實、以

及繼承人是否有喪失繼承權之事實等事

項為實質審查。例如繼承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第100點規定繼承人應檢附民法第

1145條第1項第5款經被繼承人有事實

表示不得繼承有關證明文件，此即為依

法實質審查被繼承人是否有制裁繼承人

之意思，然該證明文件亦僅供登記機關

審查之參證，並不一定得拘束登記機

關，此際乃引發了登記機關職權調查義

務及其界限等問題。進言之，登記機關

就繼承人之身分證明以及何者具有繼承

權等事項之論斷多以戶政機關核發之文

書為基礎，則基於「機關權限相互尊重

（管轄權恆定主意）」之法理，固然登

記機關對該等文件雖得為低密度審查，

但仍應與該機關取得聯繫以盡職權調查

義務，並確認其所出具證明文件具有真

實性。此外，對於申請繼承登記所檢附

之如印鑑證明、權利書狀、以及繼承系

統表等登記申請資料（蓋此等文件為登

記機關確保繼承登記所涉及物權記載事

項能與實體法律關係保持一致）。鑒於

實務上常發生（加害）第三人變造相關

證明文件而向登記機關申請繼承登記等

虛偽登記情事，故而內政部乃訂有加強

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

其第3點第1項規定：「登記機關接收

登記案件時，應確實核對送件人身分，

並查核所附權利書狀、印鑑證明、身分

證明及稅捐繳（免）納證明等有關文

件，發現上述文件有疑義時，應調閱原

案比對或與原文件核發機關聯繫，請其

協助審認文件之真偽。」上文所參採之

司法案件，殷鑑不遠。綜之，對於當事

人申請繼承登記，登記機關對所提交之

證明文件仍須謹守核准之三項前提要件

（真實、合法與有效性），一言以蔽

之，其仍須謹守法定審查主義下所應揭

櫫相關原則（要求）。至於登記機關面

對較為單純基於法律規定而為之申登案

件（如基於土地法第133條第1項本文

所申請之墾荒地耕作權取得設定登

記），則僅得為較低密度之審查即可。

（二）�不動產登記機關審查密度—登記完畢

所生效力之視角34

1.發生登記設權效力

由於不動產登記簿上記載事項會發生

公示力、推定力與公信力（後兩者僅限

於登記簿上物權記載事項），是其對不

動產交易安全影響甚大，登記機關對於

登記完畢後會發生創設不動產物權變動

效力之申登案件，登記機關對所附資料

與文件等，仍應詳予審查而須採高密度

審查主義，亦即須俟物權變動所涉法律

關係及其相關證明文件已無爭議，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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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入簿，蓋唯有如此，始能保障不動

產交易安全。

2.發生登記處分效力

茲於當事人申請（例如）繼承登記之

前，已生不動產物權變動效力，且於登

記完畢後僅生公示力與推定力（不包括

公信力），是其登記完畢所生效力與不

動產交易安全較無所涉，故而登記機關

對該類申請登記案件，原則上可採低密

度（法定）審查主義。

表2：不動產登記機關對不同類型申登案件應有審查密度

  判斷基準  類型細分 審查（職權調查）密度

物權變動發生原因
1.法律行為

2.法律事實（規定）

1.高密度審查主義

2.較低密度（法定）審查主義

登記完畢所生效力
1.設權效力

2.處分效力

1.高密度審查主義

2.較低密度（法定）審查主義 

不動產登記簿物權記載

事項有無具有公信力

1.法律行為與設權效力（具有）

2.法律事實（規定）（不具有）

1.高密度審查主義

2.較低密度（法定）審查主義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表2得知，登記機關對於申請登記案件仍

應謹守法定審查主義下應有之審查密度（事

項），其中應審查之事項亦有涉及其自身

「依職權調查義務」（例如須與警政機關建

構阻詐防護網或實地籍異動即時通等措施）

之事項者，始得對申登所提交文件等資料為

正確判斷、而得符合法定審查主義之意旨，

亦唯有如此，其始得謂已履（踐）行合法性

審查所要求之義務。然而，礙於我國現有登

記機關審查職權之限制（例如對有疑義申登

資料尚無主動調查權等），是其欲達成依法

應盡之高密度審查義務，並非易事。於是，

中央主管機關須思考如何藉由相關配套措施

之輔助、或是儘早完成「不動產登記法」之

立法，以能幫助登記機關減少發生土地虛偽

登記之機率，確保人民不動產權利及其交易

安全，此應屬重要且急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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